关于《福州市贯彻落实<福建省民兵权益保障

办法>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
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政府、省军区联合印发的《福建省民兵权益保障办法》（闽政[2025]3号），持续巩固我市党管武装工作成效，夯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基，切实增强民兵履职荣誉感、归属感与获得感，结合福州市国防动员和民兵建设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福州市贯彻落实<福建省民兵权益保障办法>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今年以来，福州警备区牵头，联合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单位，紧扣上级文件要求，立足福州工作实际，草拟了初稿，并书面征求相关职能单位意见建议，经修改完善后形成《措施》征求意见稿。《措施》重点围绕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民兵及编兵单位权益、荣誉激励、督导落实等内容做出细化规范，确保政策可操作性、能落地、有实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措施》聚焦民兵和编兵单位权益保障，分级分类明确权益保障事项：一是民兵权益保障。慰问帮扶困难民兵家庭，特定条件优先入伍，落实参训执勤保障，不因参训履职影响考核、解除劳动关系，因公伤亡依规落实抚恤优待，落实窗口优先办理业务、就业创业扶持、优先法律援助、通信资费优惠等保障举措。二是编兵单位权益保障。符合条件的编兵单位，按规定列入军民融合企业目录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同级军事机关认定武装工作成绩突出的编兵单位，在信贷扶持、项目审批、要素保障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，在税收方面提供政策指导。三是奖励激励。强化荣誉激励，对表现突出的民兵和民兵工作单位予以通报表扬，积极宣传民兵先进典型等一系列举措营造全社会认同民兵、尊崇民兵、支持民兵工作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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